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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富瑞人防工程有限公司人防门生产项目

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根据国环规环评字【2017】4号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

行办法》，“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”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

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，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审批

决定中提出的，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，

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，现将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：

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

1.1 设计简况

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《云南富瑞人防工程有限公司人防门

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及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宁分局关于对《云

南富瑞人防工程有限公司人防门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批复

（安生环复〔2025〕25 号）要求，落实了污染防治、环境风险防范

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等内容。本项目环保设施主要包括废气治

理、废水治理、噪声治理、固废处置 4部分的环保设施。

（1）废气治理措施包括

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包括下料粉尘、焊接烟尘、打磨粉尘、上

漆废气以及食堂油烟。下料粉尘、焊接烟尘、打磨粉尘、上漆废气均

呈无组织形式排放。

项目下料和打磨过程会产生金属粉尘，金属粉尘主要污染成分为

颗粒物，以金属细屑颗粒物为主，大部分在下料区和打磨区进行沉降，

由人工定期进行清扫，其余的粉尘再次经过厂房沉降后以无组织的形

式外排至外环境；项目焊接过程中会产生焊接烟尘，主要污染物为颗

粒物，在焊接打磨区共设置 4套移动式焊接烟尘净化器，用于焊接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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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点收集产生的焊接烟尘，焊接烟尘经过焊接烟尘净化器处理后部分

在车间排放，经过厂房沉降后后以无组织的形式外排至外环境；项目

砼门扇浇筑完成后，需对门框和砼门扇裸露的钢材部分进行上漆，本

项目使用水性丙烯酸钢构漆，由人工采用滚筒刷进行上漆，不采用喷

漆等方式，上漆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仅为水性丙烯酸钢构漆自然挥发

（包括调漆、刷漆和晾干过程中的自然挥发），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

总烃，项目上漆在刷漆房进行，刷漆房设置为密闭房间，并设置于厂

房内，经过刷漆房和厂房扩散量较小，以无组织的形式外排至外环境；

项目员工在厂区宿舍，依托云南轶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原有的食堂，

根据云南轶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验收情况，该油烟净化器净化效率

能达到 65%，食堂油烟经过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由办公生活楼设置的排

气筒于楼顶排放。

（2）废水治理措施包括

本项目用水主要为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，生产用水主要为雾化喷

淋用水和调漆用水，生活用水为员工生活用水。其中，雾化喷淋用水

在进行混凝土门扇喷淋时大部分被混凝土吸收，剩余部分则蒸发；水

性漆在调漆后使用时部分蒸发，部分附着于漆膜内厂区不设置食宿；

项目厂区生活依托原厂区的办公综合楼，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

其他生活废水一同进入化粪池处理，经处理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8978-1996）表 4三级标准后，由云南博庆人防工程有限公司委

托安宁凹美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定期清运至安丰营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
（3）噪声治理措施

本项目噪声主要为切割机、折弯机、剪板机、砂轮机、数控车床、

钻床、铣床、空压机等各种设备噪声，运行时噪声源强为 75-90dB（A）

之间，呈间歇性排放，通过距离衰减、墙体隔声、减振处理等措施降

噪。

（4）固体废物处理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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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、餐厨垃圾、隔油池废油和化粪池污泥委托

安宁凹美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进行清运；废边角料、金属碎屑、焊渣、

废切割打磨片、清扫灰和收尘灰收集后外售物资回收公司，商品混凝

土废渣由商品混凝土厂商回收。云南轶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已建设有

1个危险废物暂存间，采用隔板将危险废物暂存间隔开，与云南博庆

人防工程有限公司共同使用，本项目产生的废切削液、废机油、废包

装桶、含油抹布和手套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，定期委托云南大地丰

源环保有限公司清运处置。固体废弃物的处置率 100%。

1.2 施工简况

项目设备于 2024 年 12 月安装完成，但未投入使用，属于“未批

先建”项目，2025 年 5 月 21 日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宁分局对项目进

行了行政处罚，后续项目完成了环评手续的办理和罚款的缴纳，并于

2025 年 7 月完成了后续设备调试，投入试运行。项目涉及废气治理

设施、废水治理设施等均由本项目进行建设。

1.3 验收过程简况

2025 年 7 月，云南富瑞人防工程有限公司委托云南绿环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协助开展验收工作。

项目于 2025 年 7月完成了环保设施的建设，2025 年 7 月-9 月进

行调试；2025 年 8 月 27 日~2025 年 8 月 28 日委托中佰科技(云南)

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。中佰科技(云南)有限

公司是一家通过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认证的具备监测能力的企业，

企业资质认定证书编号为：192512050101，证书有效期 2025 年 07 月

02 日至 2031 年 08 月 06 日。

期间，在云南绿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协助下，根据《建设项目环

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

响类》（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9 号）等验收要求完成验收监测

报告表的编制，于 2025 年 9 月编制完成了《云南富瑞人防工程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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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人防门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》。

2025 年 9月 12 日，云南富瑞人防工程有限公司组织相关行业专

家及云南绿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验收工作组，在云南富瑞人防工

程有限公司的厂区办公室组织了自主验收会议，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

位对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并结合《云南富瑞人防工程有限公司人防

门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》的编制情况，认为该项目

不存在重大变动，环境保护设施已按环评文件及批复的要求落实，检

测结果显示污染物达标排放，基本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，验收

组认为该项目已符合验收条件，同意通过验收。

1.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

项目自施工至今，暂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。

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

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了环境保护

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，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，现将

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：

2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

（1）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

经调查，云南富瑞人防工程有限公司已设置环境保护管理机构，

并制定了相关的环境管理规章制度，同时项目区设置专人对项目运营

过程中各类环保设施进行维护和管理。下阶段会定期组织开展管理人

员环境教育培训，提高管理人员环境保护意识和参与环境管理的自觉

性。同时设置专项环保资金，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维护保养，确保其

正常有效运行。

（2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

云南富瑞人防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8 月编制了《云南富瑞人

防工程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（1/2025）》，并于 2025 年

9 月 3 日在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宁分局完成了备案（备案编号：

533601-2025-080-L）。后期在项目运营过程中，将严格落实应急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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